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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21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0810505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34次研商
會議-討論臺中市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建議

開會時間：108年4月8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6樓601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聯絡人及電話：林漢彬02-27721350#517
出席者：臺中市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本署綜

合計畫組(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廖簡任技正文弘、王簡任正工程
司文林、蔡科長玉滿)

列席者：

副本：本署城鄉發展分署、綜合計畫組第一科

備註：

一、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請攜帶與會。

二、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因停車空間有限，請儘量使

用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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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直轄市、、、、縣縣縣縣（（（（市市市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4343434 次研商會議次研商會議次研商會議次研商會議

----討論臺中市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建議討論臺中市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建議討論臺中市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建議討論臺中市國土計畫相關議題建議    
    

壹壹壹壹、、、、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

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一併公告實

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是以，「全

國國土計畫」業經行政院以 107 年 4 月 27 日院臺建字第

1070172823 號函核定，本部並以 107 年 4 月 30 日台內營字

第 1070807769 號公告實施有案，故各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應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前公告實施，又各該國土功能

分區圖應於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公告。 

為使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定作業能順遂，本部

將陸續安排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說明國土計畫重

要政策方向內容，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預為蒐集彙

整府內待釐清議題或須由本部協助事項，俾於拜會過程中能

聚焦討論。 

近日本署陸續收受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復之待釐

清議題或須由本部協助事項，考量臺中市政府所提議題與建

議較多，在首長拜會行程展開前，先召開本次會議討論。 

    

貳貳貳貳、、、、討論臺中討論臺中討論臺中討論臺中市政市政市政市政府府府府 108108108108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日日日府授都企字第府授都企字第府授都企字第府授都企字第

1080040658108004065810800406581080040658 號號號號函所函所函所函所提提提提相關建議相關建議相關建議相關建議。。。。((((如如如如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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